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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概况

1.1. 工程名称：兴隆分布式光伏电取暖项目

1.2. 建设地点：承德市兴隆县半壁山镇

1.3. 工程规模：3MW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

1.4. 参建单位：

建设单位：兴隆县阳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设

计单位：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常州正衡电力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保定市伟达电业安装有限公司

1.5.工程概况：

该项目计划在河北省兴隆县开展分布式光伏加电取暖改造工程中的分布式屋顶光伏发电

项目，利用600余户居民屋顶，安装6383片光伏组件和600台逆变器等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

安装容量为3MW，年发电量为450万kWh，全额上网；兴隆县半壁山镇，东闫杖子各个村，600

多户。

1.6 安全目标:

贯彻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确保项目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不发生人身

死亡事故、不发生有人员责任的重大设备事故、不发生重大火灾事故、不发生同等责任以上

的重大交通事故、不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项目实行安全生产目标四级控制：

（1）控制重伤和事故，不发生人身死亡、火灾、交通、环境污染和设备事故；

（2）控制轻伤和障碍，不发生人身重伤和事故；

（3）控制未遂和异常，不发生人身轻伤和障碍；

（4）控制失误和差错，不发生人身未遂和异常。2、

编制目的及适用范围

2.1 编制目的

为了在工程建设中强化电力建设贯彻执行国家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技术标准

力度，确保电力建设工程质量与安全，确保把承德滦平县光伏加电取暖改造工程 60MW 屋顶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工程建设成达标投产，争先创优的工程，结合国家建设项目强制性条文执行标准

的有关要求，制定本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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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2.2 适用范围

本计划适用于兴隆分布式光伏电取暖项目，监理部监理人员均应贯彻执行。

3、编制依据

（1）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714 号）

（2）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93 号）

（3）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62号)

（4）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

4、执行计划

4.1、执行组织机构、人员构成及主要职责

4.1.1 执行组织机构、人员构成（见附表）

成员成员成员

李连明

成员 成员

强制性条文领导小组副组长

总监理工程师代表：邱恒炳

强制性条文领导小组长

总监理工程师:徐耀生

管理职责划分

（1） 总监理工程师管理职责：①总监理工程师是项目部执行《强条》管理的第一责任者， 对本项目

的执行《强条》管理负全面领导责任②认真贯彻执行《强条》管理工作中条例、规范、标准，结合项目

的实际施工情况，组织制定《强条》各项管理办法、规定，并监督实施。

（2） 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代表管理职责：①负责项目部《强条》的管理工作②组织编制技术开发、

技术引进、技术改造的《强条》保证措施，经总监理工程师批准后，具体负责实施③组织编

制和落实管理工作的规划和计划，审批重要项目作业指导书。组织建立健全《强条》管理网

络，推进管理工作④组织召开各管理部门关于《强条》的工作会议，及时解决施工中存在的

执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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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管理制度的建立

（1）强制性条文培训学习制度。

（2）强制性条文执行、检查与考核制度

4.3、强制性条文实施依据的管理

4.3.1、本工程建设必须执行以下法律法规、条例、标准规定、规范规程的强制性执行

条文:

4.3.1.1 、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2011 年主席令第46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1999 年主席令第2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 年主席令第15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 年主席令第13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 年主席令第39号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19 年国务院令第714号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3 年国务院令第393号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2009年国务院令第549号

4.3.1.2、设计强制性条文

《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标准》GB 50153- 2008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 2008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2010 (2016版)

《电力设施抗震设计规范》GB 50260 -2013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2010

《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2003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2012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2011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GB 50217-2018

《高耸结构设计规范》GBJ 50135- 2006

《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 50037-2013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标准》GB 5006-2018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CB 50015-2003 (2009版)

《建筑灭火器配置规范》GB 5014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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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给水及消防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2014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2010

《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 11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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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 50345 -2012

《架空输电线路杆塔结构设计技术规定》DL/T 5154-2012

4.3.1.3、施工及验收强制性条文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2011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2015

《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及验收规范》GBJ 97-87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2011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2-2018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2012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10-2001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42-2002

《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41- 2008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9- 2010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 -2010 (2013 年版）

《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7-2012

《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8-2011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 2015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CB 50243- 2016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GB50231-2009

《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及验收标准》GB/T 50224-2018

《钢筋机械连接通用技术规程》JGJ 107-2016

《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JGJ 18-2012

《冷轧带肋钢筋混凝士结构技术规程》JGJ 95-2003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B 50119-2013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 8-2016

《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07

《电力设备典型消防规程》DL 5027-2015

《电力建设施工质量验收及评价规程第 1 部分土建》DL/T 5210.1-201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质量检验及评定规程》(DL/T5161-2002 )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9 2016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7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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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装置安装工程蓄电池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72-201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54-2014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66k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73-2014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57-2014

《碳纤维复合芯错绞线施工工艺及验收导则》DL/T 5284-2012

《架空输电线路大跨越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DL 5319-2014

《架空输电线路无跨越架不停电跨越架线施工工艺导则》DL/T5 301-2013

《输变电工程达标投产验收规程》DL 5279-201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高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程》GB 50147-201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力变压器、油浸电抗器、互感器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48-201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母线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49-2010

《风力发电场项目建设工程验收规程》(GB/T 31997-2015)

《风力发电工程施工与验收规范》(GB/T 51121-2015)

4.3.1.4、安全及环境卫生强制性条文

《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11

《风力发电场安全规程》DL/T 796-2012

《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第 2 部分:电力线路》DL 5009.2 2013

《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第 3 部分:变电站》 DL 5009.3 -2013

《建筑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JGJ 146-2013

《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 33-2012

4.3.1.5 试验强制性条文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GB 50150-2016

4.3.1.6 起重作业强制性条文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GB667-2010

《起重机试验规范和程序》GB5905-2011

《起重设备安装 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78-2010

4.3.1.7 临时用电强制性条文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 46-2005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程》GB 50194-2014

4.3.2、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资料收集截止日期为 2021年12 月，其后发布或制定的新标准也应

按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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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强制性标准执行动态管理，各参建单位应及时掌握标准更新信息并及时传递，保证随新标准

发行及时更新，保证强制性条文的现行和有效。

4.3.4、如项目建设中发现存在未列入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管理的，应及时补充和完善。

4.4 、资金支持计划

其用途包括：《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的相关资料购置费、培训费、检查费、奖金等。

4.5、培训计划

（1）培训目的、要求

为了使《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在工程中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必须加强对《工程建设

强制性条文》的宣贯与培训工作，使有关人员熟悉并掌握其内容和要求，正确理解与执行。

要求各专业人员对本专业有关的《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必须做到应知应会，知行合一，并

纳入考核。

（2）责任部门：监理部

（3）培训对象：监理部所有监理人员

（4）培训内容：四个条例、有关强制性条文

（5）培训方式：外培、公司内培、现场内培、集中培训、自学、研讨等

（6）时间安排:集中培训、每周 1~2 小时、新标准培训及时进行

（7）培训管理、考核和评价：由监理部门负责，当发现不能满足要求时，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5、针对本工程必须执行的强制性条文

5.1、安全方面

5.1.1 施工用电

5.1.1.1 施工现场所有用电设备，除作保持接零外，必须在设备负荷线的首端处设置漏电保

护装置。

5.1.1.2 架空线必须设在专用电杆上，严禁架设在树木、脚手架上。

5.1.1.3 每台用电设备应有各自专用的开关箱，必须实行“一机一闸”制，严禁用同一个开

关电器直接控制二台及二台以上用电设备（含插座）。

5.1.1.4 开关箱中必须装设漏电保护器。

5.1.1.5开关箱内的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不大于30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应 小于

0.1s。使用于潮湿和有腐蚀介质场所的漏电保护器应采用防溅型产品。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

应不大于15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应小于0.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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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6进入开关箱的电源线，严禁用插销连接。

5.1.1.7对配电箱，开关箱进行检查、维修时，必须将其前一级相应的电源开关分闸断电，并悬挂

停电标志牌，严禁带电作业。

1.送电操作顺序为：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开关箱；

2.停电操作顺序为：开关箱—分配电箱—总配电箱（出现电气故障的紧急情况除外）。

5.1．1.8焊接机械应放置在防雨和通风良好的地方。焊接现场不得堆放易燃易爆物品。 交流

弧焊机变压器的一次侧电源线长度应不大于5m，进线处必须设置防护罩。

5.1.2机械使用

5.1.2.1 操作人员应体检合格，无妨碍作业的疾病和生理缺陷，并应经过专业培训、考核合格取得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操作证或公安部门颁发的机动车驾驶执照后，方可持证上岗。学员

应在专人指导下进行工作。

5.1.2.2 在工作中操作人员和配合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穿戴劳动保护用品，长发应束紧不得外露。

5.1.2.3 严禁带电作业或采用预约停送电时间的方式进行电气检修。检修前必须先切断电源并在

电源开关上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的警告牌。警告牌的挂、取应有专人负责。5.1.2.4发

生人身触电时，应立即切断电源，然后方可对触电者作紧急救护，严禁在未切断电源之前与触电者

直接接触。

5.1.2.5 配合机械作业的清底、平地、修坡等人员、应在机械回转半径以外工作。当必须在回转半

径以内工作时，应停止机械回转并制动好后，方可作业。

5.1.2.6 在行驶或作业中，除驾驶室外，挖掘装载机任何地方均严禁乘坐或站立人员。

5.1.2.7 推土机行驶前，严禁有人站在履带或刀片的支架上，机械四周应无障碍物，确认安全后，

方可开动。

5.1.2.8 非作业行驶时，铲斗必须用锁紧链条挂牢在运输行驶位置上，机上任何部位均不得载人或

装载易燃、易爆物品。

5.1.2.9 夯实机作业时，应一人扶夯，一人传递电缆线，且必须戴绝缘手套和穿绝缘鞋。递线人员

应跟随夯机后或两侧调顺电缆线，电缆线不得扭结或缠绕，且不得张拉过紧，应保持有3～ 4m的余量。

5.1.2.10 电缆线不得敷设在水中或在金属管道上通过。施工现场应设标志，严禁机械、车辆

等在电缆上通过。

5.1.2.11 运载易燃、有毒、强腐蚀等危险品时，其装载、包装、遮盖必须符合有关的安全规

定，并应备有性能良好、有效期内的灭火器。途中停放应避开火源、火种、居民区、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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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炎热季节应选择阴凉处停放，装卸时严禁火种。除必要的行车人员外，不得搭乘其他人

员。

5.1.2.12 配合挖装机械装料时，自卸汽车就位后应拉紧手制动器，在铲斗需越过驾驶室时，驾

驶室内严禁有人。

5.2、质量方面

执行规范《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

5.2.1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应按下列要求进行验收

5.2.1.1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应符合本标准和相关专业验收规范的规定。

5.2.1.2 建筑工程施工应符合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要求。

5.2.1.3 参加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各方人员应具备规定的资格。

5.2.1.4工程质量的验收均应在施工单位自行检查评定的基础上进行。

5.2.1.5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知有关单位进行验收，并应形成验收文件。

5.2.1.6 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应按规定进行见证取样检测。

5.2.1.7 检验批的质量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验收。

5.2.1.8对涉及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重要分部工程应进行抽样检测。

5.2.1.9 承担见证取样检测及有关结构安全检测的单位应具有相应资质。

5.2.1.10 工程的观感质量应由验收人员通过现场检查，并应共同确认。

5.2.1.11 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5.2.1.12 单位（子单位）工程所含分部（子分部）工程的质量均应验收合格。

5.2.1.13 质量控制资料应完整。

5.2.1.14 单位（子单位）工程所含分部工程有关安全和功能的检测资料应完整。

5.2.1.15 主要功能项目 的抽查结果应符合相关专业质量验收规范的规定。

5.2.1.16 观感质量验收应符合要求。

5.2.1.17通过返修或加固处理仍不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的分部工程、单位（子单位）工程，严

禁验收。

5.2.1.18单位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应自行组织有关人员进行检查评定，并向建设单位提交

工程验收报告。

5.2.1.19建设单位收到工程验收报告后，应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施工（含分包单

位）、设计、监理等单位（项目）负责人进行单位（子单位）工程验收。

5.2.1.20 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内将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有关文件，

报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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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路基土石方工程

5.2.2.1 土方开挖的顺序、方法必须与设计工况相一致，并遵循“开槽支撑，先撑后挖，分层开挖，

严禁超挖”的原则。

5.2..2.2对土石方开挖后不稳定或欠稳定的边坡，应根据边坡的地质特征和可能发生的破坏等

情况，采取自上而下、分段跳槽、及时支护的逆作法或部分逆作法施工。严禁无序大开挖、大爆破作

业。

6、强条的执行、检查、考核与奖罚

6.1 强条的执行

6.1.1强制性条文与强制性标准的其他条款都应认真执行

（1） 对违反强制性条文规定者，无论其行为是否一定导致事故的发生，都将依据《建设工程质

量管理条例》和建设部81号令的规定进行处罚，即平时所说的“事前查处”。

（2） 在无充分理由且未经规定程序评定时，强制性标准中的非强制性条文内容也应认真执行，不

得突破。当发生质量安全问题后，强制性标准中的非强制性条文也将作为判定责任的依据，即所谓的

“时候处理”。

6.1.2执行中要高度重视强制性条文和强制性标准的时效性

无论强制性条文还是非强制性标准均有一定的时效性，应及时的补充或修改后作为新的标准

来执行。

现行强制性条文标准并不能覆盖工程建设领域各个环节，一些推荐性标准所覆盖的区域、环

节中可能也有直接涉及质量、安全、环保人身健康和公众利益的技术要求。所以，作为工程

技术人员，要确保工程质量安全，除必须严格执行强制性条文和强制性标准外，还应积极采

用国家推荐性标准。推荐性标准一旦写进合同，就成为合同要求，就必须严格遵守。

在《强制性条文》执行中，当遇到有争议的具体问题时，最好的办法是及时的向《强制性条

文》相应部分的咨询委员会进行咨询，寻求帮助或确认。当《强制性条文》在实际执行中遇

到困难或技术上处理不妥时，应及时把有关的信息反馈给相应的咨询委员会，以便在修改《强制性条

文》时处理，促使《强制性条文》的内容不断趋于合理。

6.1.3应抵制与反对不执行《强制性条文》的行为

执行《强制性条文》的规定，是参与建设活动各方的法定义务，遇到不按照《强制性条文》

规定执行的情况时，一定要坚持原则，不可听之任之。即可以坚决拒绝，也可以向有关主管

部门反映。

6.2 强条的执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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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检查的主要内容

（1） 项目部根据本工程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应工作要求并对相关内容进行宣传贯彻和培训，

应有记录（有关工程技术人员是否熟悉、掌握强制性标准）；

（2） 对贯彻强制性条文有相应经费支撑；

（3） 监理对标准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制度，并有负责机构和人员；

（4） 能及时采用现行标准，建立有效的技术标准清单；

（5） 施工、验收符合强制性条文规定；

（6） 工程采用材料、设备符合强制性条文的规定；

（7） 工程建筑的质量符合强制性条文的规定；

（8） 工程采用导则、指南、手册、计算机软件的内容符合强制性条文的规定。

6.2.2针对工程的检查重点（施工、验收）：强制性条文的执行情况

6.3 检查方式与检查计划

6.3.1检查方式

（1） 重点、关键部位的日常检查：包括项目部各部门的自查和领导组织的日常监督检查；检查发现

的问题（不符合项）应采取措施及时整改；

（2） 阶段性自查与专项检查：包括工程的阶段性自查，可在质量监督中心站专业阶段性监检前

15天内进行；

（3） 电力质量监督中心站及地方安全监督管理机构的阶段性检查：应积极配合其监督检查，

做好迎检的各项准备工作；

（4） 主管上级检查。

6.3.2检查计划检查方式

在强条实施计划的基础上，由质量安全部门提出整个工程的强条检查计划，报强条执行领导

小组批准后执行。

6.4 执行记录、检查记录

6.4.1执行记录

（1）培训记录

（2）施工组织设计、方案、措施（应反映强条内容）

（3）施工图会检记录（应审查强条执行情况）

（4）施工技术交底记录（有强条内容的，应进行明确而具体的交底）

（5）施工质量检验项目划分表中宜增设一栏：所执行强制性条文标准名称及条款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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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检验批验评记录（有强制性条文内容的应详细填写）

（7）分部工程竣工验收时提供强条检验项目检查记录

（8）单位工程验收时在质量控制资料核查记录的“主要技术资料及施工记录”项目中增

加强条执行情况记录

6.4.2检查记录

（1）自查记录；

（2）工程概况表；

（3）工程现场强条执行情况检查表；

（4）强条执行情况检查表。

6.5 执行情况的考核与奖罚

考核与奖罚按《强制性条文执行、检查与考核制度》、《安全文明施工奖罚规定》、《项目质

量管理及奖罚制度》等要求执行。

6.6 整改闭环管理

凡是在各种监督检查中确定为不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规定的问题，都属于必须

整改的问题；出具《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不符合整改通知单，由质量安全负责整改验收、

评定与整改落实，实现闭环管理。

7、相关措施

7.1 作业布置

7.1.1 在编写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方案设计、作业指导书及其他相关的技术措施、方案 中重点

强调和体现《强条》的相关内容。

7.1.2 技术交底中，把《强条》内容作为重点交底。

7.1.3 在编写《安全文明施工措施》与《创优措施》中 加入《强条》内容。

7.1.4 在质量月活动与安全的相关活动中，积极推行《强条》内容。

7.2 作业检查

7.2.1 在质量、安全、环境体系运行滚动检查所布置的项目工作开展情况，并进行有效控制

工作。

7.2.2 抽查项目技术交底、重大项目施工前的强化交底工作。

7.2.3 检查施工设计和相关措施、方案中《强条》的执行情况。

7.2.4 检查工作应由工程部、质检部、安全部制定相应的检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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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强条》执行的控制措施

7.3.1《强条》的执行情况纳入各管理部门考评范畴，管理部门应定期组织检查工作，并进行月度

考核评比，对运行中执行情况好的班组应予以一定奖励，对执行情况差的班组给予相应的处

罚。

7.3.2 在管理制度中加入违反《强条》的考核办法。并在运行中强制执行。

附表1

兴隆分布式光伏电取暖项目工程

《工 程 建 设 标 准 强 制 性 条 文》执行计划表

工程编号

工程名称

责任单位

强制性条文

执行标号

单

位

工

程

子

单

位

工

程

分

部

工

程

子

分

部

工

程

分

项

工

程

检

验

批

施

工

单

位

监

理

单

位

建

设

单

位

01 光伏电站安装工程

01 支架安装

01 锚栓安装 ● ○ 表 14.2.2

01 支架安装 ● ○

02 组件安装 ○ ● 表 4.0.2

01 光伏组件安装 ○ ● 表 4.0.2

01 光伏组件安装 ● ○ 表 14.2.2

02 组串内接线 ● ○

01 组串内接线 ○ ● 表 4.0.2

03 并网箱安装 ○ ● 表 4.0.2

01 箱体安装 ● ○ 表 14.2.2

01 并网箱箱体安装 ● ○

02 并网箱接线及回路检查 ○ ● 表 4.0.2

01 并网箱接线及回路检查 ○ ● 表 4.0.2

04 逆变器室设备安装 ● ○ 表 14.2.2

01 01 逆变器箱体安装 ● ● 表 4.0.2

02 01 逆变器接线及回路检查 ● ○ 表 5.1.2、5.2.2、5.3.2

01 区数据采集柜接线及回路检查 ○ ● 表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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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分布式光伏电取暖项目工程

《工 程 建 设 标 准 强 制 性 条 文》执行记录表

工程名称 单位（子单位）工程名称

分部（子分部）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强制性条文内容 执行要素 执行情况 相关资料

执行标准

项目部质检员（安全员）：

年 月 日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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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执行《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检查记录表（通用）

专业：

兴隆分布式光伏电取暖项目工程

执行《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检查记录表（通用）

执行标准名称：

标准条款号 标准条款内容 工程实际执行情况 是否符合标准条款要求

评价：

问题及处理措施：

检察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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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执行《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不符合整改通知单

兴隆分布式光伏电取暖项目工程

执行《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不符合整改通知单

工程名称： 编号：

主送单位（部门）：

提出单位（部门）：

抄送：

主题：

内容：

起草： 审核： 签发： 年 月 日

附表3执行《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不符合整改报验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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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分布式光伏电取暖项目工程

执行《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不符合整改报验单

工程名称： 编号：

致（监督检查单位）：

我单位在接到贵单位下达的执行强条不符合整改通知单（通知单编号 ）后，就不符合

具体问题制定了整改措施，并认真进行了整改，现已自检合格，特报请验收。

附件：整改情况

被检查单位：

被检查单位代表（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监督检查单位验收意见：

验收单位：

验收人（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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